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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認識危害通識

以下有些問題想請問您

4

•您看過這些圖案嗎？

•上面這些圖案你在哪看過？加油站？油罐車？藥用酒精瓶？

沒啥印象

•您覺得他在告訴您什麼訊息？好看？警告有毒？會著火

•會著火！你會怎麼處理？

•萬一發生火災你會使用何種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還是用水滅火？

遠離火源 放到陰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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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

5

•什麼是危害通識？

•為什麼要知道危害通識

•校園裡的危害通識

•日常生活裡的危害通識

什麼是危害通識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危害性化學品：危險物及有害物

•國家標準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勞工知的權利

•提升一般民眾安全意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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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0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

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

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

；資料異動時，亦同。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

表、揭示、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7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通識規則制訂過程

8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12.28訂定發布「危

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 。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10.19 重新制訂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 勞動部103.06.27重新制定「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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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內容

9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標示

第三章 安全資料表、清單、揭示及通

識措施

第四章 附則
．安全資料表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化學品清單

．教育訓練

規則用詞定義

一、製成品：指在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或依特

定設計，而其最終用途全部或部分決定於該特定形

狀或設計，且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釋放出危害性

化學品之物品。

二、容器：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反應器、

儲槽、管路及其他可盛裝危害性化學品者。但不包

含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三、製造者：指製造危害性化學品供批發、零售、處置

或使用之廠商。

四、輸入者：指從國外進口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五、供應者：指批發或零售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10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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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物品不適用危害通識規則

11

1.有害事業廢棄物。

2.菸草或菸草製品。

3.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

4.製成品。

5.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6.滅火器。

7.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

產物。

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貳、危害性化學品定義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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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的定義

13

•危害性之化學品（簡稱危害性化學品），

指下列危險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

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

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國家標準CNS 15030之危害分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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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CNS 15030之危害分類(續)

15

參、標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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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容器標示

• 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包括兩部分：

– 危害圖式

– 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危害化學品容器標示(續)

18

•名稱

•圖式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商或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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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圖式

19

•圖式

–形狀：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

–白底＋紅邊＋黑色符號易於辨識危害特性

–圖式不含文字，各國通用

–大小：須能清楚辨識

20

圖式類型(GHS)
• 象徵符號

爆炸－炸彈 毒性－骷髏頭 易燃－火焰

氧化性物質-物質燃燒 健康危害-人體 腐蝕－腐蝕手及金屬

加壓氣體－氣體鋼瓶 警告-驚嘆號 水環境危害-枯樹死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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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類危害運輸圖式(CNS 6864 Z5071)

21

22

內容

• 必須以繁體中文標示，必要時以外文輔助

• 名稱﹕化學品的名稱，若為純物質即為該物質名稱

• 危害成分：若化學品為純物質則同名稱；若為混合物，

則標出化學品中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

害物質成分

• 警示語：分為「危險」與「警告」兩種

• 危害警告訊息﹕顯示化學品可能的危害，例.可能致癌

• 危害防範措施：顯示避免化學品危害的方法，例.置於

通風處

•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對化學品有疑

問時，可撥打電話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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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標示範例

23

標示注意事項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

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於容器上予以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

指混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

類，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

成分。

•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

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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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標示(交通、職安、環保)

25

補充

免標示之容器

26

• 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

部容器。

• 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

容器。

•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性化學品取

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

即使用。

• 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

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14

可設立公告板以代替標示之容器

•裝同一種危害物質之數個容器、置放於同一

處所。

•導管或配管系統。

•反應器、蒸餾塔、吸收塔、析出器、混合器

、沈澱分離器、熱交換器、計量槽、儲槽等

化學設備。

•冷卻裝置、攪拌裝置、壓縮裝置等設備。

•輸送裝置。

補充

肆、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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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安全資料表

（Safety Data Sheet, SDS）

化學品說明書、化學品身分證

安全資料表

• 供實驗人員查閱化學品相
關的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的
資料表

• 共十六個項目(見後頁)

• 通常為A4大小的紙本或
電腦檔案

• 依法化學品製造商或供應
商需提供安全資料表給予
化學品購買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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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全資料表內容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分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六、洩漏處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緊急事故
處理資訊

危害發生
處理方法

如何預防
事故發生

其他可應用
資料

32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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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辨識資料

33

化學品危害分類：

標示內容：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34

純物質：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

混合物：

化學性質：

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 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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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成分

35

須考量物質為純物質或混

合物。若為混合物則應將

主要化學物質個別之中英

文名稱分別列上，但達到

右表管制濃度之物質不論

濃度均應列出。

化學式則指個別之標準化

學結構式

含量以個別之百分比表示

之。

健康危害分類 管制值

急毒性物質 ≧1.0%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1.0%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1.0%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1.0%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第1 級

≧0.1%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第2 級

≧1.0%

致癌性物質 ≧0.1%

生殖毒性物質 ≧0.1%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單一暴露

≧1.0%

特定標的器官毒性物質
~重複暴露

≧1.0%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1.0%

補充

四、 急救措施

36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 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食 入：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對醫師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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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滅火措施

37

適用滅火劑：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特殊滅火程序：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

六、 洩漏處理方法

38

個人應注意事項：

環境注意事項：

清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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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七 、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儲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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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暴露預防措施

41

工程控制：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

度/最高容許濃度： 生物指標：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 手部防護：
眼睛防護： 皮膚及身體防護：

衛生措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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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物理及化學性質

43

外觀（物質狀態、顏色）： 氣味：

嗅覺閥值： 熔點：

pH值： 沸點／沸點範圍：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
測試方法：（開杯或閉杯
）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 爆炸界限：

蒸氣壓： 蒸氣密度：

密度： 溶解度：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揮發速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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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安定性及反應性

45

安定性：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十一、 毒性資料

46

暴露途徑：

症狀：

急毒性：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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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生態資料

47

生態毒性：

持久性及降解性：

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流動性：

其他不良效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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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廢棄處置方法

49

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 運送資料

50

聯合國編號：

聯合國運輸名稱：

運輸危害分類：

包裝類別：

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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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法規資料

51

適用法規：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製表者單位
名稱

地址/電話

製表人 職稱： 姓名(簽章) ：

製表日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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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全資料表注意事項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

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

–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

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

•雇主使勞工使用危害性化學品時，須提供勞工該

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

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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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注意事項(續)

•如不同種類混合物屬同一種類之化學品，其濃度

不同而危害成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得使用

同一份安全資料表，但應註明不同化學品名稱。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

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

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55

安全資料表來源

56

•化學品製造商、供應商提供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全球化學品調和制度網站

•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網站

•外國網站資料

•其他單位或人員提供

Cornell university
Ecogopher epa fact sheets
北京化工研究院國際化學品安全卡(簡體中

文版) 
Hazardous chemical database
Instant chemical hazards & safety data
Oxford univeristy
Siri msds
Vermont siri msds - site two 
Sigma 公司

Exxon 公司

默克 (Merck) 化學公司化學物質資料庫

美國ACROS公司資料庫

化學毒物資料庫 (Haz-map)
化學毒物資料庫 (Toxnet)

•http://www.ilosh.gov.tw/

•http://ghs.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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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商業機密與安全資料表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品

營業秘密之必要，而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中之危

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名稱、含量或製造者、輸入者

或供應者名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如危害成分屬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中急毒性

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等項目時，不得申

請保留。

57

補充

伍、危害通識計畫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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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採行之危害通識措施

•為使勞工知悉化學品之危害，雇主應採行以

下措施：

1.訂定、執行危害通識計畫。

2.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3.將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4.使勞工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5.其他應採行之必要措施。

59

危害通識計畫

•雇主應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

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行，其執行

紀錄保存三年。

•計畫內容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

料表、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

目之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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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雇主應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紀錄工作
場所所使用之化學品相關資訊。

61

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之課程

內容與時數，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

性化學品之教育訓練。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 小時以上）

•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加 3 小時

之相關教育訓練。

–在職教育訓練

•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每3年至少3小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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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附則

•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船舶、航空器或運送車輛之

標示，應依交通法規有關運輸之規定辦理。

•對放射性物質、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之環境

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

關法規規定辦理。

•對農藥及環境用藥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農

藥及環境用藥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63

補充

陸、日常生活之危害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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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危害通識—加油站

65

•停車熄火加油

•禁止抽煙

•請勿使用手機

•靜電引起火災

大仁科技大學職安系馮靜
安危害通識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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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兩片膠條為一
組單位，每組
可承受450公克
物體，但最重
請勿懸掛超過
1.8公斤重物體

68

修正字體長時間使用請保持空氣通暢
主要成分：甲基環己烷、鈦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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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圖示

柒、結語

• 化學品之製造、供應、輸入商應製作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提供購買者。

• 雇主應提供化學品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給予作業勞工，並

採行相關危害通識措施確保勞工知悉化學品之危害特性

與預防方法。

• 勞工應配合雇主所採行之危害通識措施，瞭解化學品危

害特性並採取災害預防措施，以確保自身之安全與健康

。

• 一般民眾(含學生)亦應瞭解危害通識、與生活中各類物

品說明告示之意涵，以避免遭受化學品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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